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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８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睢宁种鸡

产业化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投资标的名称

：

睢宁种鸡产业化项目

（

以下简称

“

睢宁项目

”）；

２

、

投资金额

：

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睢宁项目追加投资

。

３

、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益生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

发布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２１

），

公告中披露了公司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

益太种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益太

”）

具体实施睢宁项目

，

用于保证睢宁

项目

，

目前项目建设工作正在进行

。

为确保公司睢宁项目顺利实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发展

战略、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经审慎研究、规划和分析，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睢宁项目追加投资。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５２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６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９

，

５２０．４８

万元。根

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中的规定，公司计入到发行费用中涉及媒体和路演推

介等费用

９７８．００

万元应计入当期损益，

４４．００

万元系支付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服务费， 根据收益期限应计入以后年度损益， 故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０２２．０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０

，

５４２．４８

万元。 扣除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

总投资额

２７

，

３４５．９４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３３

，

１９６．５４

万元。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制度。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

意， 公司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９８８．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及信托贷款，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

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公司

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益太种禽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同

意，公司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６

，

２０８．５４

万元（不含利息收入）。

二、投资标的具体情况及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公司分别发布《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

的公告》和《睢宁种鸡产业化项目投资进展公告》，公司在睢宁投资种鸡产业化项

目，固定资产及生物资产总投资

３２

，

４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公司用

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益太种禽有限公司具体实施睢宁项

目，用于保证睢宁项目的顺利开展。

为规范江苏益太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上述超募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该专户仅用于江苏益太在江苏睢宁投资父母代肉种鸡饲养

项目（包括种鸡养殖、孵化场、饲料加工等）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已投入超募资金

５

，

５０８．２２

万元。

随着睢宁项目的开工建设，项目所需资金大幅增加。 为了保证项目建设和进

度，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睢宁项目进行追加投资。

三、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睢宁项目进行追加投资的审批情况

益生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睢宁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对睢宁项目进行追加投资。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四、独立董事意见

使用超募资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睢宁项目的顺利实施和

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对睢宁项目进行追加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没有与募集

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对睢宁项目进行追加投资。

五、保荐机构意见

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范道远、朱峰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

员交谈，查询募集资金专户，查阅董事会《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睢宁项目追加

投资的议案》等相关文件，对其超募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

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

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

３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睢宁项目进行追加投资，符合公司建设睢宁项目的原

有计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安信证券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安信证券关于益生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８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益生股

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通过通讯送达方式送达给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

长曹积生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睢宁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保证睢宁种鸡产业化项目建设和进度，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

元对睢宁项目进行追加投资。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二）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三）召开地点：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电力路一号鑫湖缘国际大酒店九楼

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黎明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涛、吕杰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４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的

２７．３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形成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七条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及表决结果，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０

，

５３３．３９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４５．５２％

；实现利润

总额

－１

，

９０４．４９

万元，比上年减少

１３３．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８９７．６７

万元，比上年减少

１３３．３１％

。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０

，

７１３．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１

，

２５０．７４

万元。

有关本次财务预算、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度的盈利预

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各方面因素，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７

，

３５０

，

５６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谢涛、吕杰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一层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８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７０００

万股的

５２．８１％

。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

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等

亦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

２８

，

１１２

，

０００．３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４

，

１５４

，

２９９．４９

元。母公司本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５８

，

７９９

，

６５５．８０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５

，

８７９

，

９６５．５８

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使用后的余额

１２７

，

５３３

，

６６３．９４

元，

２０１２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８０

，

４５３

，

３５４．１６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４１２

，

０８６

，

５７４．４８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现金分红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末可分配利润的

２４．５９％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现金分

红

１

，

８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末可分配利润的

１２．３７％

。 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公开上市以来，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总额已达到

４

，

８００

万元，相当于最近三年实现的（母）公司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

３２．１４％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高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因公司

４Ｇ

产品研发、新兴市场开发、项目开发需要大量资金，且子公司三元达海天天

线还在整合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同时，根据公司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度内购置生产经营用地，需要资金投入。 故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对公司利润分配的有关要求。

６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申请银行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４２５８．１７４３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分别在本次大会上述职， 主要就其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

况、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以及参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等情况向公司股东汇报

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的金志律师、李建民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３０

在福州市软件园

Ｃ

区

２８

号楼

５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

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钟盛兴先生主持，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

如下决议：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内

部问责制度

＞

的议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公告》已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永太先生

４

、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１３

楼公司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３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８．８４９２％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人数为

３９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１９

，

１５８

，

４０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５８．７５６６％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

４

名，代表公司

股份数量为

１８７

，

８５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０９２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议案

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２６６

，

３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３１ ％

；

反对

７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６９％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３４６

，

２５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上述议案中第（四）项、（九）项、（十）项议案为特别议案，其他议案为普通

议案。 本次会议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前述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公司已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卢永华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作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包括

２０１２

年度出席董事会、股东会议、

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意见如下：综上

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２

、本次股东大会第五项为特别决议。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时

（

３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

４

）召开地点：深圳东方银座美爵酒店

（

５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

６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６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３０％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授信计划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管理层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及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调整

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掇刀支

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并由公司担保的议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的议

案》，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２６８

，

３５７

，

８７９

股，反对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细内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格林美《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２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济南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副董事长黄淑

玲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名，代表股份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９％

。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

１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

Ｙｉｎｇ

，

Ｗｕ

先生、张守文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委托公

司独立董事刘洪渭先生代为宣读述职报告。

２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９

，

２９７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林琳律师、杨宬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孙日贵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８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５５％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采用

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

、《二

○

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二

○

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４０８

，

６８５

，

１９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刘波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